
咨询服务合同 

委托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雅宝路支行

受托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

委托人及受托人经友好协商 就本咨询服务事项达成协议如下

第一条服务内容 

” 受托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内 派遣房地产估价师等专业人员 以专业估价方法

测算 为委托人提供拟租赁（购置）网点房产的市场价格咨询服务。 

2 
为委托人提供对某区域、房产价格的简单咨询或临时性咨询（可能需出具简要书面

说明，但不需要出具正式报告关 

3 定期为委托人提供北京市各区域商业地产租、购参考价格。 

第二条服务期限 

双方约定的受托人提供咨询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9 年，2 月 3，日。 

第三条服务费及结算 

” 出具正式报告的咨询服务费为 650。元／笔（大写金额 陆仟伍佰元整沁 

2 简单咨询或临时性咨询服务费为 免费。 

3 定期提供北京市各区域商业地产租、购参考价格服务费为 免费。 

4 双方可以随时结算咨询服务费。 

第四条委托人的权利与义务 

” 委托人不承诺受托人在服务期内能够获得的咨询项目数量。 

2 委托人除按照第三条约定支付服务费外 不承担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项产生的任何

其他费用或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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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委托人有义务在受托人接受咨询项目后，及时向受托人提供所需文件资料。 

第五条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 

， 受托人在服务期内，不得无故不接受委托。 

2 受托人在接受委托后 有权要求委托人提供能够全面反映咨询标的的状况的文件资 

料。 

3 ，需要出具正式报告的咨询项目，受托人应在接受委托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提 

交咨询报告。 

3.2 简单咨询或临时性咨询，受托人应在委托人提交咨询后的一个工作日答复。 

3.3 受托人提供北京市各区域商业地产租、购参考价格的时间为每季度初”0 日内。 

4 受托人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各项承诺，为委托人提供专业、优质 的服务和准确、 

符合市场实际水平的咨询价格。 

5 本合同履行期间及履行完毕的任何时候，未经委托方同意，受托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

公开本合同及附件内容，以确保委托人的商业机密。 

6 受托人不得将委托转包予第三方。 

第六条违约责任 

， 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过失，致使咨询结果严重偏离市场水平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，受 

托人应赔偿委托人的道接经济损失。 

2 受托人无故不接受委托、故意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或因人员、资质变化无法继续提 

供咨询服务的：委托人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

3 委托人无故不支付服务费或拖延支付服务费超过三个月的 受托人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

第七条争议解决 

双方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 应先通过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诉诸委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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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人 中国新事履份有醛县司北1，佳宝路支行 受托人 北京「，’几界冲洲’・ 有限公司 
尸产乙 

（公章） 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 

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

. 

少 

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 

第八条合同效力 

，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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